
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 JSZC-320102-JSGC-C2025-0019

项目名称 ： 数据要素区域创新发展咨询服务项目

采购人（甲方） ： 南京市玄武区数据局

供应商（乙方）：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 2025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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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政府采购计划号：JSZC-320102-JSGC-C2025-0019

采购人（以下称甲方）：南京市玄武区数据局 供应商（以下称乙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

限公司

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455号 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九区

5号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

双方按照采购代理机构的采购结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提供下列服务： 数据要素标准化服务 3项，包括区域数据要素标准宣讲会、

区域数据要素企业政策解读、区域数据要素标准编制/贯标支撑；数据要素产业服务 6项，包括数

据要素存证登记、数据质量诊断与提升、数据产品质量评价、数据要素企业认定服务、人工智能

高质量数据集诊断、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评价。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目标

1 区域数据要素标准宣讲会 举办 2场数据要素相关标准宣讲会

2 区域数据要素企业政策解读 开展 1场数据要素政策解读

3 区域数据要素标准编制/贯标支撑 支撑区域数据要素相关标准编制/贯标专家会议 1场

4 企业数据要素存证登记 完成发证 10张

5 数据质量诊断与提升 完成质量诊断 5家（报告形式）

6 数据产品质量评价 完成发证 4张

7 数据要素企业认定服务 完成企业认定 4家

8 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诊断 完成高质量数据集诊断 3个（报告形式）

9 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评价 完成发证 3张

服务内容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及乙方响应性文件等。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项下服务总价款为 ¥817000（大写）捌拾壹万柒仟元整人民币，分项价款在“分项报价

表”中有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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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就本合同不再向乙方支付任何其他款项。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竞争性磋商文件和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四条 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为甲方提供服务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或其

他权利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第五条 质量保证

乙方提供的服务必须全部达到竞争性磋商文件各项要求，国家或行业有规定的，还要符合相

应规定。

第六条 交付使用和验收

1.乙方应当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项目并交付甲方使用，不得影响项

目的进度计划。竞争性磋商文件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2.甲方自行组织或视情邀请相关专家或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乙方提供的服务不

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和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乙方承担验收费用等。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 24个月。

第七条 合同款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自行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3.付款方式：

（1）甲方在采购合同签订后 30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合同金额的 40%。

（2）合作期内，乙方按照采购合同要求完成项目中期服务事项并经甲方确认考核通过后，甲

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50%。

（3）合作期间，乙方完成所有服务事项并经甲方确认考核通过后，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10%。

（4）甲方因资金拨付、审批流程等因素导致的付款迟延，乙方表示充分谅解，不作违约行为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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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验收或拒付款的，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的 5%违约金。

2. 除合同第七条所涉付款延迟的情况外，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每

逾期 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的 5‰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 5%。

3.如乙方不能按期交付服务的，甲方有权扣留全部履约保证金（如有）；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

付合同总价 5%的违约金。

4.乙方逾期交付的，每逾期 1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的 5‰的滞纳金。如乙方逾期交付

达 1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乙方逾期交付的，今后参加政

府采购信誉将受到影响。

5.乙方在承担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解除合同的除外）。甲方未能

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6.乙方虚假承诺，或经权威部门检测提供的货物或服务不能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或是由

于乙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乙方履约保证金（如有）不予退还外，还应向甲方支付

不少于合同总价 30%赔偿金。

7.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或者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违约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或

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的损失(本合同所述“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损害赔偿金，守约方向第三方承担和赔偿的所有款项，守约方的预期利益，以及守约方

因本合同纠纷而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评估费、检测费、拍卖费用、差旅费、律师费

等),同时守约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解除本合同。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除《政府采购法》第 50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

中止或终止合同。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不得放弃或拒绝

履行合同。

第十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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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

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1）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2.在诉讼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十二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和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业贿赂或

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三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扫描件发采购代理机构存档。

3.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朝阳支行营业室

账号： 账号：0200003419014446417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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